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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国家现行法律、法规规定的职能与仅限，严格执法，尽快采取一些切实可行的措施，进

行综合治理，使当前生产、流通领域伪劣商品屡禁不止的状况迅速得到扭转。

以上意见如无不妥， i奇特发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务院各部门。

一九八九年六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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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技术监督局

一九八九年六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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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式!、支 (1989J28 号

一九八一午二月，中央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保护森林皮底林业若干问题的决定》

(中发( 1981 J 12号)以后，在全国范国内开底了稳定山机林机、划定自留山和确定林业生

产责任制的林业"三之P 工作。同午也片，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林业部《关于稳之山机林札

落实林业生产责任制情况简孔的通知)) (国办发 (1981J61号)，但由于一些原因，从一九八

五年以未，这项工作在大部分地区注再继续选行，尤其是对国有林的确机发证工作进展这

堤，甚至有的地方至今还术进行。

为了制止哄抢主伐国有山林行为，保护国有森林资源，保障国营林业单位的正常生产经

营，坦国务院批准，现将林业部《关于国有林札证颁发情况及限期完成发证工作意见的报

告》转发给你们，请边照执行。
• 

关于国有林权证颁发情况

国务院 z

近儿年米，各地哄抢盗伐固有山林的严重事件不断发生，分割解体国营林场的现象越来

越多，国有林得不到合法保护，森林资源遭到极大破坏。其重要原因之一，是国有林权证的

颁发工作进展级但。 jj41号有犬t(J ;r,ê. :J归去女11下 z

一九八一年三月，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夫于保护森林发展林业若干问题的决定》

(中发 (1981J12号)中"稳定J1 11划刺飞·济结林业生产责任命1J ••• ...。国家所有、集体所有

的山林树木，或个人所有的林木和使用的林地，以及其他部门、单位的林木，凡是仅属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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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都应予以承认，由县或县以上人民政府颁发林权证，保障所有权不变"的规定，在全国

范围内开展了稳定山仅林权、划定自留山和确定林业生产灾任制的林业"三定"工作。截至

一九八四年，全国完成定权发证的县达一千七百八十 J个，占全国总县数的77.5%，发放林

权证的林业用地面积为十四点五亿亩，占全国林业用地面积自~36.1% 。开展林业"三寇"工

作，对于解决山林权属纠纷、维护己确定的山林权属、促进林区安定团结和制止乱砍滥伐森

林，起到了积极作用。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自一九八五年以来，这项工作在大部分地区没再继续进行。尤其

是国有林的确权发证工作进展缓慢，甚至有的地方至今还未进行。据二十四个省、自治区、

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统计，截至一九八八年底，国营林业单位的发证面积仅占经营面积的

32.8 功，其中国营林场的发证面积占其经营面积的48.4 功。

国有林发证工作迟缓，己严重影响到国营林业单位的正常生产经营。近几年来，不少地

方以林权不清为借口，任意侵占、瓜分固有山林。据十五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统计，一九八

五年至一九八七年国营林场被侵占的林业用地达一千九百七十九万亩，其中有林地一千四百
一十五万亩。特别是一些地方发证工作迟缓，给不法分子哄抢盗伐国有林木造成可乘之机。

有相当数量的盗伐案件，因权属不清而迟迟得不到处理。此外，一些地方未经林业主管部门

同意，擅自改变国营林业单位隶属关系的情况也很严重。

为了深入贯彻落实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导方针，

强对国有林的管理，依法保障国营林业单位的合法权益，必须加快国有林权证的颁发进度，

限期完成此项工作。为此，提出以下几点意见 z

一、各级政府必须切实按照国办发( 1981 ) 61号文件精神，加强领导，进一步作出具体

部署。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发证工作领导小组，应在政府的直接领导下，以林业部门为

主，有关部门参加，由林业部门负责承办日常事务工作。凡发证机构和队伍不健全的，应尽

调人员加以充实F 凡己撤销的，应立即恢复。各省、 自 治区、 直辖市发证工作办公室，

务于一九八九年七月底以前，将经过补充完善或重新制定的发证工作方案报林业部F 并自一

九八九年八月起，按月向林业部上报发证工作进展情况，由林业部定期向全国通报。

二、国有林发证的范围是z 国营林业局、国营林场(采育场、伐木场)、国营苗圃、自

然保护区(系指森林和野生动物类型的自然保护区 )以及其他部门、单位的固有林。发证工

作原则上须于一九八九年底以前完成:少部分难度较大的，最迟不得晚于一九九。年六月

底。其他部门、单位的发证期限，由各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自应。

三、发证工作必须做到地块的四至清楚、权属明确、标志显著，林权证与现地、图面相

符，并建立档案。发证工作结束后，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组织检查验收，并将

结果抄送林业部。检查验收标准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确定。林业部将组织抽查，并作出

评价，通报全国。

四、颁发国有林权证是一项艰苦细致的工作，既要选行野外作业，又要做好调解处理工

作。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解决好必需的人员和经挠 。

丰~ .\lt 部

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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